青龙满族自治县民政局

关于遴选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评估机构和服务机构的通知

根据《河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相关准备工作的通知》以及市民政局有关工作要求，为加强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工作，提振养老服务消费，切实做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工作，结合实际情况，现通过公开遴选方式，确定提供青龙满族自治县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评估机构和服务机构。

一、遴选范围
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和提供居家上门的养老服务机构。

二、遴选条件

参加遴选的单位应为依法设立，且具备承担职能所需的相应条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和具体条件的评估和养老服务组织、养老服务企业、事业单位等均可参加此次遴选工作。

（一）基本条件
1.依法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企业或从事养老、医疗、护理等相关业务的事业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完善，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制度，会计核算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

3.具备提供服务所必需的人员、场所、设施设备和工具等。

4.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按要求履行信息公示义务方面无不良记录。

5.无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具体条件

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

1.依法办理注册登记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2.至少配置5名专/兼职评估人员，评估人员应具有全日制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学历，有5年以上从事医疗护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老年社会工作等实务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背景;3.评估人员应当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资质或通过老年人能力评估培训学业评估，具备从事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从业经历理解评估指标内容，掌握评估要求;4.应当保护被评估人员和评估人员的尊严、安全和个人隐私;5.机构或评估人员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单独或联合失信惩戒单、未被行政处罚、未被纳入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服务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服务对象群体投诉信访事件;6.不得参与本项目消费补贴提供的养老服务。
提供居家上门的养老服务机构（含具有相应服务能力的家政企业等）：
1.应依法办理登记，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应包括养老服务;2.自愿参与、信誉良好，近1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3.具有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是指提供居家上门的服务人员具备与服务相适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或养老护理员培训证书等）;4.其他市民政局认定的应具备的条件。

三、遴选程序

（一）组织报名。有意向参加的单位，请于2026年1月20日前将以下材料报送至青龙满族自治县民政局。

报名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具备相应类别资质的工商注册证书、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或事业法人登记证书。

2.组织（企业）经营状况、相关业绩等证明资料等。

3.组织（企业）专业工作人员情况证明。

4.诚信承诺书。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及纸质版（原件扫描或复印件，盖章并装订成册1份）。

（二）审核确定入选单位名单。对意向单位的报名资料进行审核，确定入选单位名单，并进行社会公示。

凡符合遴选范围和条件要求的单位，填写《青龙满族自治县老年人能力评估和服务组织（企业）申报表》，向青龙满族自治县民政局申报。（附件1.2）

地    址：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祖山路294号民政局二楼养老服务股

联系电话：0335-7862044
邮    箱： qlxyanglaog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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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
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提升养老服务体验，作出如下承诺：

1.活动期间所提供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参与活动前实际价格，老年人能够同时享受本机构优惠活动和消费补贴。

2.服务前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标准、流程、价格、权利及义务、风险处置、责任划分等内容。

3.发现所服务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等因素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及时告知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停发消费券。

4.严格遵守电子消费券发放规则，合法合规核销电子消费券，核销过程中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资料、票据的有效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每笔服务交易真实、合法、有效。

5.本机构在获得核销补贴资金后，自愿按要求接受、配合审计和相关部门检查。

6.本机构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养老服务机构不参与开展本项目实施中的老年人能力评估业务。

本机构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自愿退出此次活动，由此引起的纠纷由本机构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财政资金损失由本机构及本人全额承担，且本机构自愿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承诺。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